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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郑从礼诉被告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市旅游委员会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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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4）杭民三初字第248号

原告郑从礼，男，汉族，1947年3月12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环城西路73号104室，身份证号：

33010619470312121。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汪波克，浙江腾飞金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工商大学，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149号。  

法定代表人胡祖光，校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唐代剑，男，1955年11月11日出生，浙江工商大学旅游学院院长。  

被告杭州市旅游委员会，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延安路228号。  

法定代表人李虹，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吴清旺，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浙大网新互联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路212号省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基地大楼十八

楼。  

法定代表人葛航，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曹晓伦，浙江圣约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从礼诉被告浙江工商大学（以下简称工商大学）、杭州市旅游委员会（以下简称杭州市旅委）著作权侵权纠

纷一案，于2004年7月2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审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原告郑从礼于2004年

10月10日向本院提出追加浙江浙大网新互联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公司）为被告的申请，本院同意了该申

请，于2004年10月28日追加了网新公司为被告。2005年3月17日，本院对原告郑从礼诉被告工商大学、杭州市旅委、网

新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从礼及其委托代理人汪波克、被告工商大学的委托代理人唐代

剑、被告杭州市旅委的委托代理人吴清旺、被告网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曹晓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从礼诉称：2004年3月，我在浏览“杭州旅游”网时发现，署名为被告杭州市旅委版权所有的“杭州旅游”

网中，未经我的许可，大量使用了我享有著作权的西湖风光照片53幅共计174幅次。为此，我委托律师与杭州市旅委进

行交涉，要求其作出解释。杭州市旅委收函后，委托被告工商大学与我进行协商。工商大学承认，“杭州旅游”网系杭

州市旅委委托其制作，网上的照片由该大学的旅游系采编。双方协商最终失败。我认为，被告工商大学、网新公司是网

页的制作者，杭州市旅委是“杭州旅游”网的所有权人，三被告的行为已侵犯了我的著作权。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

1、在《杭州旅游》网上向原告郑从礼公开赔礼道歉；2、赔偿原告郑从礼经济损失人民币8万元；3、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  

被告工商大学在书面答辩状及庭审中辩称：1、为了加快杭州旅游国际化的进程，杭州市政府把旅游信息化定为

 



2003年杭州市重点工程，由杭州市旅委具体办理。2003年6月，经过招标，我校以浙大网新经纬公司合作者的身份承接

了大杭州（13个县市区）旅游网站的国际化建设（名为“杭州旅游”网，包括5个不同语种版本）及信息采集任务。由

于信息采集时正值盛夏，展示西湖风景区的春秋冬季的风光照片一时难以拍摄，故从书店购买了郑从礼先生2000年9月

出版的《西湖风光》一书，从附赠的光盘中选取了“断桥残雪”、“苏堤春晓”、“平湖秋月”三张照片用于网站“西

湖十景”栏目中展示西湖四季的风采。该网站于2004年1月31日开始试运行，征求旅游部门和公众的意见，以便进一步

修改完善。在信息采集和网站试运行初期，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我们还未来得及对整个网站上的作品进行署名，使用

作品也未及时通知作者本人。2004年3月30日，接到杭州市旅委的催告函后，我校多次与原告及律师沟通，因作品的使

用性质和使用数量问题争论不决，未达成最终协议。2004年4月1日，我校已在3天之内从“杭州旅游”网页上全部撤下

了郑从礼先生的摄影作品。2、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

品”、 “为介绍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度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

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根据上述规定，我校认为，“杭州旅游”网是杭州市旅委执行政府职

能、宣传杭州旅游的窗口，属公务性非营利网站；我校使用郑从礼先生的摄影作品，目的在于说明西湖四季的美丽，属

为说明某一问题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发表的作品，因此，不承担侵权责任。3、我校愿意再次诚恳向郑从礼先生致歉，

并愿意对未署名、未通知郑从礼先生而在试运行初期使用其已出版的3张摄影作品24天之事在“杭州旅游”网上向郑从

礼公开道歉，消除影响。  

被告杭州市旅委在庭审中辩称：1、杭州市旅委不是“杭州旅游”网的制作者，并未实施复制原告摄影作品的侵权

行为，不承担侵权责任。2、杭州市旅委不知晓也无从知晓具体制作者是否非法使用他人摄影作品，在主观上没有过

错。3、我方并未委托工商大学制作网站，而是委托了网新公司。在委托合同中明确约定要求其对所采用信息的可靠性

和合法性承担责任。4、我方并未从网站的制作和对他人照片的使用中获得非法利益，且已支付了所有的网站制作费

用。5、在得知原告郑从礼诉讼的第二日，我方即责令被告网新公司查明情况撤除侵权作品。现根据被告工商大学的陈

述，已经撤除。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郑从礼对被告杭州市旅委的诉讼请求。  

被告网新公司在庭审中辩称：“杭州旅游”网并非我公司制作。我公司与杭州市旅委签订合同后，于2003年6月5日

转委托给工商大学制作。杭州市旅委也对这个转委托行为予以了确认。转委托后，合同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都已转移至

工商大学。因此，请求驳回原告郑从礼对网新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告郑从礼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下列证据：  

1、光盘一张，记录从“杭州旅游”网上下载的内容。  

证明：工商大学采编、杭州市旅委所有的“杭州旅游”网上，未经郑从礼同意，大量使用了郑从礼享有著作权的摄

影作品。  

2、郑从礼的摄影作品集——《杭州西湖风光》（画册及光盘）。  

证明：“杭州旅游”网上共有53幅照片取自于郑从礼摄制并已出版的《杭州西湖风光》画册。  

3、《<钱塘江画册>图片筹集拍摄合作协议书》。  

证明：郑从礼摄影作品的许可使用费为每幅500元以上。  

4、高级技术等级证书。  

证明：郑从礼系国家级高级摄影师，其摄影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被告工商大学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下列证据：  

1、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通知。  

证明：杭州市旅委所具有的旅游宣传职能和旅游信息化建设职能。  

2、杭州市旅委关于旅游信息化建设的文件。  

证明：杭州旅游网系按政府要求建设，属公务、公益性行为。  

3、工商大学与网新公司签订的合同。  

证明：工商大学在杭州旅游信息化建设中的任务及关系。  

4、光盘一张，记录“杭州旅游”网使用郑从礼3张照片的内容。证明：杭州旅游网使用郑从礼照片的数量及照片所

在的网页位置。  

5、光盘一张，记录杭州旅游网“西湖十景”网页上的内容。证明：工商大学已及时纠正了错误，且解决问题态度

诚恳。  

被告杭州市旅委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下列证据：  

1、杭州市旅委与网新公司于2003年6月5日签订的《杭州市旅游信息化工程合同书》。  

2、杭州商学院旅游学院与网新公司于2003年6月5日签订的《杭州市旅游信息化工程合同书》。  



证据1、2证明：杭州市旅委委托网新公司从事杭州旅游信息数据的采集、录入、翻译工作，并约定由网新公司确保

信息的可靠性；并未委托工商大学从事该项工作。  

3、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旅游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证明：杭州市旅委为国家机关，履行旅游宣传、旅游管理等政府职能。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结合原、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  

一、对原告郑从礼提交的证据  

被告工商大学对证据1——原告郑从礼所称从“杭州旅游”网上下载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认为该内容

未经过公证证明，从技术上讲，网上下载的资料可以作任意添加，因此无法证明工商大学侵权的事实。对证据2、3、4

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3——拍摄协议的证明力提出异议，认为，该协议约定的照片须航拍，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且为第一次拍摄、第一次使用，故其报酬为500元；而工商大学使用的是郑从礼三年前拍摄且已出版的照片，价格应相

应降低。  

被告杭州市旅委和网新公司同意被告工商大学的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因三被告对证据2、3、4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3的证明力，本院认为，三被告的抗辩

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故该证据仅作为郑从礼所拍照片价值的参考。  

由于三被告对原告郑从礼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本院当庭使用本院的计算机连接互联网，进入

网址为www.gotohz.com的“杭州旅游”网，核实该网站上是否有郑从礼所摄的《杭州西湖风光》画册上的照片。经核实

且经各方确认无误的事实为：  

1、“杭州旅游”网中的“杭州简介”栏目使用了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韩文、日文等五种不同形式的文字

介绍杭州。  

2、在“简体中文”页面及其子页面上，使用了郑从礼所摄的《杭州西湖风光》画册上的《柳浪闻莺》、《西湖手

划船》（两幅拼接）、《玉带桥》、《桃花盛开》、《阮墩环碧》、《西山公园》、《净慈寺大雄宝殿》共7幅照片。  

3、在“繁体中文”页面及其子页面上，使用了郑从礼所摄的《杭州西湖风光》画册上的《云涌宝石山》、《美女

峰之晨》、《宋城之夜》、《三角亭》、《吴山天风》、《云栖竹径》、《曲院风荷》、《日落西山》、《晨曦》、

《晨曲》共10幅照片。  

4、在“英文”页面及其子页面上，使用了郑从礼所摄的《杭州西湖风光》画册上的《残荷》（使用了两次）、

《火树银花》、《音乐喷泉》《净慈寺》、《春游苏堤》、《云栖竹径》共6幅照片。  

5、在“韩文”页面及其子页面上，使用了郑从礼所摄的《杭州西湖风光》画册上的《奇葩异卉》（使用了两

次）、《铺琼砌玉》、《白堤春色》、《净慈寺》、《吴山天风》、《杭城暮色》共6幅照片。  

6、在“日文”页面及其子页面上，使用了郑从礼所摄的《杭州西湖风光》画册上的《重叠潮》、《返头潮》（两

幅拼接）、《白堤春色》、《碧水青山绿如蓝》、《枫叶红于二月花》、《春到西湖》、《天高云淡》（使用了两

次）、《六和塔》、《净慈寺大雄宝殿》、《小瀛洲》、《新九曲桥》共11幅照片。  

综上，本院确认 “杭州旅游”网站上共使用了郑从礼所摄的照片43幅次。  

二、对被告工商大学提交的证据  

原告郑从礼对证据1、2——通知和文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4——光盘所记载内

容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侵权照片远不止3幅，应有53幅，且至今网上仍有。  

被告杭州市旅委和网新公司对证据无异议。  

本院认为，证据1、2是工商大学为证明其使用涉案照片的行为为公务行为，与被控侵权行为的定性有关，因此与本

案有关，故予以确认。证据3、4系工商大学为证明其仅使用了3幅照片，但从本院当庭核实的情况看，上述证据不真

实，故不予确认。  

三、对被告杭州市旅委提交的证据  

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郑从礼系高级摄影师，为《杭州西湖风光》画册（摄影作品集）的作者。《杭州西湖风光》画册于2000年9月

由西冷印社出版、发行，定价180元。该画册共收录了郑从礼拍摄的西湖风景摄影作品133幅，其中包括涉案的《春到西

湖》、《春游苏堤》、《奇葩异卉》、《白堤春色》、《天高云淡》、《新九曲桥》、《小瀛洲》、《残荷》、《枫叶

红于二月花》、《铺琼砌玉》、《晨曦》、《晨曲》、《美女峰之晨》、《碧水青山绿如蓝》、《杭城暮色》、《日落

西山》、《音乐喷泉》、《宋城之夜》、《火树银花》、《六和塔》、《三角亭》、《玉带桥》、《西湖手划船》、

《净慈寺》、《净慈寺大雄宝殿》、《西山公园》、《云涌宝石山》、《桃花盛开》、《柳浪闻莺》、《曲院风荷》、



《云栖竹径》、《阮墩环碧》、《吴山天风》、《返头潮》、《重叠潮》等35幅照片。该画册附光盘，光盘中刻录的照

片同画册上的照片。  

2003年6月24日，浙江省钱塘管理局与杭州西子图片社签订《<钱塘江画册>图片筹集拍摄合作协议书》，约定，由

杭州西子图片社组织杭州知名摄影师落实拍摄计划，郑从礼担任首席摄影师；拍摄时间为一年，从2003年6月至2004年5

月，组织一至二次航拍；为确保画册的数量和质量，选片时能有5至10倍的比例照片，杭州西子图片社拍摄胶卷一律使

用专业反转片，画册的拍摄胶卷控制在100卷以内……杭州西子图片社拍摄或提供的照片，浙江省钱塘管理局按500/幅

（封面、封底1500/幅）支付并与作者签署照片使用协议书。  

2003年6月5日，被告杭州市旅委与被告网新公司签订《杭州市旅游信息化工程合同书》,约定，由杭州市旅委委托

网新公司承担杭州旅游信息化工程旅游信息数据采集、录入与翻译工作，用于网址为www.gotohz.com 的“杭州旅游”

网站，充实其内容。对于经费标准，双方约定，1、对杭州市旅委提供的资料，整理、汇编、录入按每千字50元结算。

2、补充资料的采集、整理、汇编、录入按每千字100元（含差旅费）结算。3、翻译。英语、日语翻译费：250元/千

字；韩语翻译费350元/千字；繁体字翻译费：50元/千字。4、照片处理每幅5元，新采集照片及其处理每幅20元（含差

旅费）。5、多媒体编辑：2万元（杭州市旅委提供素材，网新公司编辑、合成）。6、管理费：总金额16％。双方还对

项目内容，包括资料收集和整理的具体内容，数据库资料的收集、汇编和录入，图片处理和多媒体制作、旅游网站国际

化、信息更新维护；以及工作计划与方式、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等进行了约定。网新公司应承担的义务中包括其应按国家

信息采集的标准保质、保量、准时提供成果，并对有关资料的可靠性负责。  

同日，在杭州市旅委，杭州商学院所属的旅游学院与网新公司签订了《杭州市旅游信息化工程合同书》，合同内容

同杭州市旅委与被告网新公司签订的合同。由此，网新公司将杭州市旅委委托给其的杭州市旅游信息化工程事项转委托

给杭州商学院旅游学院。该委托行为得到了杭州市旅委的认可。  

订立合同后，杭州商学院旅游学院即开始进行信息采集工作。在此过程中，杭州商学院旅游学院从书店购买了郑从

礼2000年9月出版的《杭州西湖风光》画册，将画册所附光盘中的35幅照片，复制、使用到其负责建设的“杭州旅游”

网站的“杭州简介”页面中。“杭州简介”页面共有“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韩文”、“日文”五

个子页面，杭州商学院旅游学院在上述页面中共使用上述35幅照片43次。  

“杭州旅游”网站于2004年1月31日开始试运行，至今仍未正式交付杭州市旅委使用。  

杭州市旅委为机关法人，是杭州市主管旅游业的市政府组成部门。  

杭州商学院旅游学院为杭州商学院所属的二级学院，无独立法人资格。2004年5月18日，杭州商学院更名为浙江工

商大学。  

庭审中，原告郑从礼当庭撤回对网新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  

（一）原告郑从礼为《杭州西湖风光》画册中摄影作品的作者，其对上述作品拥有的著作权受国家法律保护。除法

律规定的其权利受限制的情况外，任何人未经许可均不得使用郑从礼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否则，即应承担侵权的民事责

任。  

（二）因杭州商学院旅游学院与网新公司签订《杭州市旅游信息化工程合同书》后，承继了网新公司与杭州市旅委

订立的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且该承继关系得到了杭州市旅委的认可，故应认定杭州商学院旅游学院为“杭州旅游”网站

信息的实际采集、录入者。旅游学院未经郑从礼的许可，擅自将购得的《杭州西湖风光》画册中的摄影作品直接或裁

减、拼接后，使用到其负责信息采集的“杭州旅游”网站中，未为作者署名也未向其支付报酬，侵犯了原告郑从礼对作

品享有的署名权等著作人身权及复制权、获得报酬权等著作权财产权，应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因旅游学院无法人资

格，也无财产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民事责任应由其所属的事业法人—杭州商学院承担，杭州商学院已更名为工商大

学，故工商大学应承担上述民事责任。  

对于工商大学提出的其使用涉案作品系“执行公务”的抗辩，本院认为，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为执行公务

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的主体是“国家机关”，而工商大学非国家机关，也非法律规定的受委托执行公务

的法人；其与网新公司签订的合同也可以证明其为“杭州旅游”网站进行信息采集、录入等工作均是有偿的，因此工商

大学使用涉案作品，其主体既不符合执行公务的“国家机关”的主体，其行为也不是“执行公务”的行为，故其提出的

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工商大学又提出其行为系“为说明西湖美丽的合理使用”的抗辩，本院认为，按照《著作权

法》的规定，“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的前提是“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问题”，工商大学使用涉

案作品并非为说明郑从礼的作品之用，而是为完成合同约定的义务，显然不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可以不经许可、不

支付报酬的情形。故工商大学提出的该抗辩理由本院亦不予采信。  

（三）关于杭州市旅委的责任。本院认为，“杭州旅游”网站虽为杭州市旅委所有，但由于负责该网站信息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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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工作的工商大学未将网站正式交付杭州市旅委使用，杭州市旅委对该网站还未获得实际的控制权；对于侵权行为的

发生，杭州市旅委也不知情，故不应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  

（四）关于网新公司的责任。因原告郑从礼已当庭撤回对网新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对网新公司的行为不再予以评

述。  

（五）关于原告郑从礼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8万元的诉讼请求。郑从礼以浙江省钱塘管理局与杭州西子图片社签

订《<钱塘江画册>图片筹集拍摄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照片价格作为赔偿损失的依据，对此，本院认为，该协议书约定

的照片拍摄时间为一年，其中还包括一至二次航拍；选片时要有5至10倍的比例照片且一律使用专业反转片，故该批照

片的拍摄难度较大、成本较高，其报酬相应地也高达每幅500元，远高于照片正常出版时的报酬（以《杭州西湖风光》

画册为例，其定价为180元，收录了133幅摄影作品），因此该协议约定的价格仅能作为赔偿额的参考。本案中，因权利

人的损失和侵权人的获利难以确定，本院将综合考虑郑从礼摄影作品正常出版时的价格、被告工商大学使用侵权作品的

幅次、工商大学从“杭州旅游”网站信息采集、录入工作中获得的报酬等情况，酌情予以确定。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四十六条第（五）项、第（七）项，第四十八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浙江工商大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网址为www.gotohz.com的“杭州旅游”网上，向郑从礼公开赔礼

道歉。  

二、浙江工商大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郑从礼经济损失人民币25000元。  

三、驳回郑从礼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910元，由浙江工商大学负担2000元，郑从礼负担91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三份，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并

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2910元。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为农业银行西湖支行，户名浙江省省本级财政专户结算分户，帐号398000101040006575515001）。  

审 判 长 张 政 

代理审判员 王江桥 

代理审判员 张莉军 

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天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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